2011年黑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二级运动员滑冰

项目统一测试方法与评分标准
一、 考试内容

1、速度滑冰考试项目：500米、1000米任选一项。
2、短道速滑考试项目：500米、1000米任选一项。
二、 考试方法
1、考试执行2006年竞赛规则。

2、考试采用人工计时，按1／100秒计取成绩。
3、考试时有三名考官计时，取中间成绩为最终成绩。

4、速度滑冰在室外测试，短道速滑在室内测试。
三、 具体要求
1、测试顺序：⑴速度滑冰男女500米；1000米。

             ⑵短道速滑男女500米；1000米。

2、测试采用一人一组的方式测试，按照名单顺序（先男后女）进行测试
3、考生自备冰刀和服装。（短道速滑自备头盔，护腿及护膝等）

四、二级运动员速滑测试合格标准

1、速度滑冰合格标准
男子项目：

  500m：48.00
 1000m：1:40.00 
女子项目：

500m：53.00 

 1000m：1:50.00

2、短道速滑合格标准
男子项目：

  500m：50.00
 1000m：1:48.00

女子项目：

500m：52.00 

 1000m：1:53.00

